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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11月14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参与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79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06,240,209
股，约占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63,685,
770股的78.51%；其中现场参与的股东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11,264,7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4.77%；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股东78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94,975,506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参与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79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95,238,606股，约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0039%，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
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现场及视
频会议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有11个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其中议案11共有7项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海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7,9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45%；70,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1,500股弃权，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3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70,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79%；1,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海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7,9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70,

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4%；1,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3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7%；70,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1,5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海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至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7,9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70,

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4%；1,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3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7%；70,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1,5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7,9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53,

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18,8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3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7%；53,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18,8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海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

等相关方合法权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7,9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70,

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4%；1,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3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7%；70,76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1,5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6,3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52,

2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21,6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4,7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3%；52,2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21,6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海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8,4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52,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18,8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6,8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52,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18,8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5,1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53,

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21,6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3,5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0%；53,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21,6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5,6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52,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21,6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4,0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1%；52,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21,6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306,165,14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53,

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21,66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5,163,54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0%；53,4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21,66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情况为：1,303,638,6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8%；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1,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7,0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8%；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1,

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3、回购股份的方式和价格上限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4、回购股份种类、用途及数量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情况为：1,303,637,40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7%；2,599,

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2,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92,635,80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415%；2,599,9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8%；2,
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及视频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适用法律以及《公司章程》《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1月14日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其中10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
资本，超过10亿元的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回购方案，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16亿元（含），回购所需资金来源于
公司自筹资金。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62.0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16亿元（含）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2,580.645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按回购金额下限 10亿元（含）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612.90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
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上述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5年11月15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杨华芳、李坦航
2、联系电话：020-39388960
3、传真号码：020-39388958
4、联系邮箱：zqbgs@haid.com.cn
5、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与投资中心
6、邮编：511434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日期为准，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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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16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晓光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1名，代表股份总数525,666,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276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521,87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5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09人，代表股份3,790,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邢志华律师和荆日扬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300,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303%；反对 350,

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67%；弃权 15,4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29%；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4,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355%；反对 350,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61%；弃权 15,4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102,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26%；反对 538,

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5%；弃权 25,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49%；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225,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092%；反对538,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0%；弃权25,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9%。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4,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5%；反对 566,

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5,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8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78,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454%；反对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20%；弃权45,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5%。

3.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4,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5%；反对 566,

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5,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8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78,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454%；反对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20%；弃权45,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5%。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60,1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46%；反对 540,

1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8%；弃权 66,3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83,8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985%；反对540,1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03%；弃权66,3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13%。

3.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5,9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8%；反对 566,

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3,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8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79,6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876%；反对566,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47%；弃权43,8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7%。

3.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61,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48%；反对 566,

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38,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7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84,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275%；反对566,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47%；弃权38,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8%。

3.06《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92,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07%；反对 538,

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5%；弃权 35,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6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215,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453%；反对538,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60%；弃权35,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7%。

3.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4,952,0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641%；反对 566,

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078%；弃权147,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8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075,7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465%；反对 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20%；弃权 147,88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15%。

3.08《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0,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28%；反对 562,

2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0%；弃权 53,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0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74,55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529%；反对562,24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35%；弃权53,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6%。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4,901,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44%；反对 642,

0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221%；弃权123,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34%；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025,25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140%；反对 642,04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388%；弃权 123,08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邢志华律师和荆日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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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邱素英女

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邱素英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邱素英
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
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邱素英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三、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情况
2025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邱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卢永华
先生（主任委员）、唐炎钊先生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邱素英女士简历
邱素英，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生，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师。曾任

厦门泰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公司职工董事、人力资本中心总监。
截至目前，邱素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禁止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17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

年11月14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7人，亲自出席
会议的董事 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光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为保证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等

有关规定，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邱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卢永华先生（主任
委员）、唐炎钊先生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59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1号楼43层电力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0
80

31,386,407
31,386,407
33.7819
33.7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杜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慷、独立董事罗珉因个人事务请假，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子瑞、财务总监邱芳勇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谢显清、凌素丽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86,007
比例（%）
99.6801

反对
票数
84,536

比例（%）
0.2693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2.00《关于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72,727
比例（%）
99.6378

反对
票数
97,816

比例（%）
0.3116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73,427
比例（%）
99.6400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2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4、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5、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6、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7、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8、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62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33,329

比例（%）
0.1063

209、议案名称：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73,427
比例（%）
99.6400

反对
票数
97,116

比例（%）
0.3094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210、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77,127
比例（%）
99.6518

反对
票数
93,416

比例（%）
0.2976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211、议案名称：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77,127
比例（%）
99.6518

反对
票数
93,416

比例（%）
0.2976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255,946
比例（%）
99.5843

反对
票数

114,597
比例（%）
0.3651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306,107
比例（%）
99.7441

反对
票数
64,436

比例（%）
0.2052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050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939,626

比例（%）

97.8507

反对

票数

114,597

比例（%）

1.8878

弃权

票数

15,864

比例（%）

0.26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显清、凌素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

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19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夏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夏平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减持公司股份导致的持股比例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后，夏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8.9812%变更为

5.5072%，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被动稀释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合兴转债”），“合兴转债”转股期

为2020年2月24日至2025年8月16日。“合兴转债”于2025年8月16日到期，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
完成了“合兴转债”到期兑付事宜。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16日期间，“合兴转债”累计有290,
893张发生转股，转股数量为 9,383,448股，总股本由 1,204,002,181股增加至 1,213,385,629股，股东夏
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8.9812%被动稀释至8.9117%。

2、股东减持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夏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函告，获悉其自2025年8月19日至
2025 年 11 月 1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1,309,764 股，占公司股份的
3.4045%，具体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夏 明

王荣华

徐 勇
夏光淳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5年8月19日
202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5 年

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4日

减持股数
（股）

1,854,460

8,978,661

16,905,463
13,571,180
41,309,764

占总股本比例（%）

0.1528

0.7400

1.3932
1.1185
3.4045

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于此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入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本次减持无需
预披露减持计划。

综合上述减持及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夏平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数量由 108,133,521股变动至 66,823,757股，持股比例由 8.9812%变动至 5.5072%，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夏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16日期间，“合兴转债”累计有290,893张发生转股，转股数量为
9,383,448股，总股本由1,204,002,181股增加至1,213,385,629股，导致夏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1,309,764

股。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及股份性质

夏平

徐勇

夏光淳

王静

王荣华

夏菁

夏光

夏明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兴包装

上升□ 下降R

减持股数（股）

41,309,764

41,309,764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R
（因可转债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48,692,797

16,905,463

13,571,180

11,662,960

8,978,661

3,344,320

3,123,680

1,854,460

108,133,521

108,133,521

占总股本比例（%）

4.0442

1.4041

1.1272

0.9687

0.7457

0.2778

0.2594

0.1540

8.9812

8.9812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减持比例（%）

3.4740（含被动稀释）

3.4740（含被动稀释）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8,692,797

0

0

11,662,960

0

3,344,320

3,123,680

0

66,823,757

66,823,757

002228

有R无□

占总股本比例（%）

4.0130

0.0000

0.0000

0.9612

0.0000

0.2756

0.2574

0.0000

5.5072

5.50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0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R

0 0 0

注：若上述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25-03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11月11日、2025年

11月12日、2025年11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 2025年11月14日，公司股票继续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公司市盈率明
显高于同行业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在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后，11月1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当日股票
收盘价为12.58元/股，公司股票短期涨幅显著高于同行业指数水平。

截至2025年11月14日收盘，根据WIND服装、服饰与奢侈品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处行业市盈
率中位数为15.56倍，公司当前市盈率为39.45倍，显著高于同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经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四、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查证，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者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

热点概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